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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是否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位於臺北市北投區軟橋段 91 地號等 1 筆土地，基地面積共 44,916.86 平方公

尺，土地使用分區為科技產業專用區。預計興建 1 棟地上 55 層地下 4 層之建物，主

要規劃為一般事務所、餐飲業、金融保險業、日常用品零售業、醫療保健服務業、健

身服務業等。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八條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規定，研析本案

開發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保育類動物或珍貴稀有植物棲息地生存等並無顯著不利

之影響，詳細說明如表 11-1所示，因此初步認定本案開發行為對環境並無重大影響之

虞，故無需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表11-1 是否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表 

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頁次 

一、 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不

利之衝突且不相容者。 
基地位於北投士林科技園區，本區為臺北市政府積

極打造、以研發營運為導向的科技產業廊帶；本案

規劃興建科技產業之辦公大樓，與周圍之相關計

畫，無顯著不利之衝突且不相容者。 

PP.5-1~5-3

二、 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

著不利之影響者。 
本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中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

之「空氣品質」「噪音與振動」「水文及水質」「土

壤」「地形及地質」「廢棄物」「生態環境」「景

觀遊憩」「社會經濟」「交通」「文化資產」「環

境衛生」及「溫室氣體」等環境項目，進行調查、

預測、分析及評定，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防及

減輕對策。經評估後本案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

並無顯著不利之影響。 

第六章、

第七章及
第八章 

三、 對保育類或珍貴稀有動植物

之棲息生存，有顯著不利之影

響者。 

本案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

技術規範」及「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

法，綜整調查、預測、分析結果，經評估本計畫對

保育類動物或稀有植物之棲息生存，無顯著不利之

影響。 

PP.6-36~77
及 

附錄十 

四、 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

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

容能力者。 

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空氣品質、噪音與振動、

水文及水質、廢棄物、交通等環境項目評估結果均

符合相關環境品質標準，並採行相關減輕對策，經

評估本案無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

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力之情形。 

第七章 

五、 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益

或少數民族之傳統生活方

式，有顯著不利之影響者。 

本案為新建工程案，故無徵收、拆遷之土地、地上
物及受影響人口。 P.6-81 

六、 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不

利之影響者。 
基地預計興建 1 棟地上 55 層地下 4 層之建物，主

要規劃為一般事務所、餐飲業、金融保險業、日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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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開發單位提出評估資訊 頁次 

用品零售業、醫療保健服務業、健身服務業等，為

都市地區常見之開發內容，施工及營運期間無運作

「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

質，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不利之影響。 
七、 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不

利之影響者。 
本案開發後為一般事務所、餐飲業、金融保險業、
日常用品零售業、醫療保健服務業、健身服務業等
用途，可帶動區域整體發展。對其他國家之環境，
應無顯著不利之影響。 

─ 

註： 請開發單位詳細說明相關調查、預測、分析、評定、資訊公開、公眾參與等評估結果，如尚不足供審查判

斷開發行為對環境是否有重大影響之虞，主管機關將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八條，要求進入第二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 

 


